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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generation

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策略

臺北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更新事業科黃科長秀源

9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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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願景

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架構

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機制

臺北縣更新後續推動策略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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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都市更新

推動願景



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願景

推動老舊住宅更新
提高居住環境品質

基

隆

板橋

新莊
桃

園

台北港

航空城 台
北
市

海岸遊憩藍帶資源串連

山
林
觀
光
廊
道
環
境
建
立

發展潛能
人口眾多：人口384萬人(佔台灣總人口1/6) 
移居大縣：年平均成長3.5萬人

（102年突破400萬人）
縣府推動多元建設，開啟城市改造運動
藍綠特色資源豐富，提供城市發展能量
台北縣升格新北市，實質環境隨之提昇

新北市

住宅概況
住宅戶數約138.4萬戶
30年以上住宅約28.5萬戶
住宅空間83 ﹪分佈十縣轄市（包含淡水）



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願景

都市
更新

宜居

樂活創意

綠能

整體規劃再生 創意建築設計

消防安全提升 窳陋建物再造綠帶形塑美化 綠能建築永續

人行步道串接 綠色運輸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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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都市更新
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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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都市更新推動架構

政府策略推動經營政府策略推動經營 受理民間個案審議受理民間個案審議

大規模整體規劃
結構性機能調整
策略性招商開發

•健全審議機制
•簡化審議程序
•提昇審議品質

整體的…… 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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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Ⅰ

借水
造景

引水
造景

看見水

接近水

再生水岸之巔、共築大河之縣再生水岸之巔、共築大河之縣

「親水住宅，河岸翻轉」

推動水岸週邊地區更新與再生，構築
親水環境，共同成就大河之縣願景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zIRKJgJHPCABUG5t1gt./SIG=1h54cg5lj/EXP=1191409610/**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back=http%3A%2F%2Ftw.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25E5%2599%25B4%25E6%25B3%2589%26ei%3DUTF-8%26fr%3Dyfp%26x%3Dwrt&w=282&h=218&imgurl=img.ebigchina.com%2Fcdimg%2F73137%2F135644%2F0%2F1036020598.jpg&rurl=http%3A%2F%2Fwww.ebigchina.com%2Febcps%2F3%2Fpd%2F757934.html&size=13.7kB&name=1036020598.jpg&p=%E5%99%B4%E6%B3%89&type=jpeg&no=8&tt=6,685&oid=f1316bef499b49e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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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意推動工業區更新，作為都市發展的觸媒以創意推動工業區更新，作為都市發展的觸媒

台北縣
台北市

思維Ⅱ

工業區更新轉型

新店榮工週邊

新莊頭前庄、先嗇宮站

新莊輔大站

新店榮工周邊更新地區
-寶橋科技生活複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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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週邊人行系統規劃設置

導向導向TODTOD發展、擴大建設效益發展、擴大建設效益
大眾運輸導向(TOD)發展理念

鼓勵搭乘大眾運輸、抑制私人運具使用，土地混
合使用，建物退縮並留設更多的行人空間...

重新調整都市機能，建構捷運生活圈，擴大捷運
建設的波及效果

思維Ⅲ
捷運沿線更新

捷運中和線沿線

捷運三重蘆洲線

捷運板土線沿線

汐止火車站週邊



縣府
整體規劃

招商
投資

都市更新
重建開發

公辦更新
推動步驟

step1 step2 step3

政策或示範地區

• 新店榮工

捷運新莊站捷運新莊站
中正路
中正路

新新
海海
橋橋

新莊路
新莊路

新莊國中新莊國中

縣有地為主

新
店
機
一
面積

1.39Ha

新
莊
大
觀
街
面積

0.85Ha

新
店
榮
工
面積
6Ha

大
陳
義
胞
面積

10Ha

政府策略推動經營

啟動策略招商啟動策略招商
推動公辦更新推動公辦更新



政府策略推動經營

水岸再生水岸再生

工業區轉型工業區轉型

公共建設周邊公共建設周邊

捷運沿線捷運沿線

永和大陳義胞永和大陳義胞

板橋浮州榮工板橋浮州榮工

新店機一園區新店機一園區

新店榮工週邊新店榮工週邊

新莊頭前庄、先嗇宮站新莊頭前庄、先嗇宮站

新莊輔大站新莊輔大站

中港大排週邊中港大排週邊

中港大排週邊中港大排週邊

新店瑠公圳週邊新店瑠公圳週邊

鶯歌火車站週邊鶯歌火車站週邊

捷運中和線沿線捷運中和線沿線

捷運三重蘆洲線捷運三重蘆洲線

捷運板土線沿線捷運板土線沿線

汐止火車站週邊汐止火車站週邊

辦理辦理1414處策略地區再生規劃處策略地區再生規劃



圖件標準化圖件標準化

獎勵明確化 /定額化獎勵明確化 /定額化 ‧都市更新與都市設計聯席
審議

‧臺北縣都市更新審議原則

‧臺北縣都市更新權利變換
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
金額審議原則

‧臺北縣公有土地納入都市
更新檢核原則

‧修訂臺北縣都市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

‧修訂臺北縣都市更
新建築容積獎勵核
算基準

‧臺北縣都市更新整
建維護補助要點

‧臺北縣協助民間推
動都市更新補助要
點

‧都市更新相關
計畫書範本製
作及審議注意
事項

減少退補件機
率。

效益

審議快速化審議快速化

簡化更新審議程序，加速
都市更新。

效益
讓民眾儘早確定獎勵
額度，期望有助整
合，提高辦理時效，
加速都市更新。

效益

簡政便民 推動四化



更新個案審議成果

轄區 受理民間案件 已發布實施

板橋 32 10
新店 27 1
永和 13 1
三重 12 -
中和 11 1
新莊 5 3
淡水 3 1
土城 2 2
五股 1 -
蘆洲 1 -
泰山 1 -
合計 108 19

‧分布:人口密集地區
區位條件佳地區
房價較高地區

個案審查進度請參閱 縣府城鄉局網站／都市更新／更新事業／都市更新審議成果

淡水鎮

蘆洲

三重

中和

土城

新莊

板橋

五股

永和

泰山

臺北縣

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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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都市更新
推動機制

‧step 1  事業概要

‧step 2  事業計畫

‧step 3  權利變換計畫



中央法規 臺北縣自治法規

臺北縣都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臺北縣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

核算基準

臺北縣都市更新審議原則

臺北縣都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

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審議

原則

臺北縣都市更新整建維護補助

要點

…

都市更新條例

都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

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

都市更新團體設立管理及解散

辦法

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都市更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地處

理原則

…

都市更新條例及相關子法

相關法規內容請參閱 臺北縣政府城鄉發展局網站／都市更新／更新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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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
新
規
劃

更
新
事
業

實
施
更
新
事
業

劃定更新地區

都市更新計畫核定發佈

民間整合

劃設更新單元

研提都市更新事業概要

研提更新事業計畫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審定

公共設施開闢(政府或實施者)拆遷安置

更新事業實施

完成都市更新再生

長期推動更新事業長期推動更新事業
實施流程實施流程

都市更新辦理流程步驟

政府策略
推動經營

受理民間
個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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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事業概要

擬具都市更新事業概要

目的

‧確認更新單元範圍

‧提出未來發展構想

‧初步徵詢居民意見

申請概要核准 要件!

‧依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檢核

‧研擬事業概要說明書

‧取得1/10以上同意書

‧舉辦公聽會

依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

取得同意書及相關文件

申請人舉辦公聽會

製作事業概要計畫書及附件冊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收件審查

完成審查結果通知

補正
續審

不予
核準

同意
核准

事業概要流程

地主其中一
人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
臺北縣政府
城鄉發展局
更新事業科

事業概要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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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事業概要
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完整計畫
街廓

都市計畫道路

都市計畫道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1000m2

都市計畫道路

都市計畫道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1500m2

都市計畫道路

都市計畫道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1000m2

都市計畫道路

都市計畫道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都
市
計
畫
道
路

周邊已完成建築
更新有益市容

•基地臨路情形及面積限制

2

１

4

3

法條內容請參閱 臺北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五點第一項規定

更新單元劃定

符合其中一項

更新單元臨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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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事業概要

•重建區段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應符合附表所列指標三項以上

項次 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自行劃定更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

一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屬土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之樓地板面積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窳陋老舊年期達三十年以上其樓地板面積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者。

三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宅其棟數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

四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現有停車位數量低於法定停車位之棟數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

五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率大於法定建蔽率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

六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或寬度小於四公尺，有礙救災作業進行者。

七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有內政部及本縣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或本府指定之保存區、本府指定
之歷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歷史街區。

八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計畫道路及公園、綠地、廣場未開闢完成者。

九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位於下列地區之一者：
（一）位於大眾運輸系統車站本體及車站出入口三百公尺範圍內。
（二）位於已開闢或已編列年度預算開闢、面積達０‧五公頃以上之公園綠地二百公尺範圍內。
（三）位於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廣場一百公尺範圍內。
（四）位於本府認定之更新策略地區範圍內。

十 擬申請之更新單元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對都市景觀美化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有助益者。

地區環境指標

法條內容請參閱 臺北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第八點規定



Step1 事業概要
自行劃設更新單元之完整性?

經檢核不符劃定基準規定或未附佐證資料

畸零地未檢討、簽證不實或法定空地未納入

完整街廓

板橋市松柏街

空地

淡水鎮竹圍段



Step1 事業概要
自行劃設更新單元之完整性?

面積符合規定，但街廓形狀是否完整?(不規則型、蝌蚪型…)

基地內現有巷道及建築線指定情形?

畸形地

永和市中信段 永和市光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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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事業計畫
事業計畫流程

擬具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取得事業計畫同意門檻

實施者舉辦公聽會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

城鄉發展局更新事業科收件審查

各級主管機關公開展覽

由實施者
提出申請

公辦公聽會 人民陳情

都市更新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都市更新委員會大會審議

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目的

‧確認容積獎勵額度

‧確認建築規劃設計

‧徵求多數居民同意

申請事業計畫核准 要件!

‧確定實施者

‧研擬事業計畫說明書

‧舉辦公聽會

‧已達事業計畫同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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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事業計畫
容積結構

基準容積

容積移轉
開放空間
停車獎勵
其他……

都市更新
容積獎勵

(住) 300%
(商) 440%-460%

建築基地未臨接8公尺以上計畫道路者，基準容積率住宅
區為200%，商業區為320%

板橋、中和、永和
三重、新莊、新店

(住) 200-260%
(商) 280%-380%

其他地區

• 基準容積率之50%

• 策略性再開發地區 基準容積率之100%

• 距捷運站300m範圍內，為基準容積率之100%

• 距捷運站300~500m範圍內，為基準容積率之80%

• 距捷運站500m範圍外，為基準容積率之50%

自99年7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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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容積獎勵額度 備註

1.公益設施 ≦ 15% 依公式計算

2.協助開闢更新單元週邊公共設施、管理維護更新單
元週邊公共設施、捐贈都市更新基金

≦ 15% 依公式計算

3.保存維護更新單元內歷史性紀念性藝術價值建築物 ≦ 15% 依公式計算

4.更新單元規劃設計

(1) A1 建蔽率縮小及綠化

(2) A2 立體綠化

(3) A3 機車停車位

(4) A4 公共空間夜間照明

(5) A5 鄰地及鄰棟間隔

(6) A6 縮小開挖率

(7) A7 基地內公共通道

4-1.大面積開放空間、人行步道

(1) 基地退縮4公尺以上建築

(2) 空地集中留設達500平方公尺

3 、 5、7、9 %
≦ 3% 
≦ 5%
≦ 3%
5%
6、8、10、12、15 
%
≦ 3%

依留設面積×係數

固定值

依公式計算

依公式計算

依公式計算

固定值

固定值

依留設面積

容積獎勵
臺北縣都市更新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簡表)

Step2 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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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容積獎勵額度 備註

5. 綠建築 10%、8%、6% 固定值

6. 時程獎勵 10%、9%、
8% 、 7%、
6%、5% 、3%

固定值

7. 更新單元規模 ≦ 15% 依公式計算

8. 處理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 20% 依公式計算

9. 未達平均居住樓地板面積 差額獎勵 依公式計算

10.為促進都市更新事業之辦理

(1) 創意建築

(2) 地震、火災、水災、風災、高氯離子混凝土建

築物、輻射污染建築物

(3) 合法四層樓以上之建築物

(4) 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設置提供適當天

橋、人工平臺、跨堤設施、景觀臺供公眾使用

10%
10%
10%
≦ 5%

固定值

固定值

固定值

依公式計算

容積獎勵
臺北縣都市更新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簡表)

Step2 事業計畫



都市更新各階段重點項目

事業概要 事業計畫 權利變換

釐清產權現況

更新單元劃定

建築財務構想

公有土地納入

居民意願初探

確定實施者

申請容積獎勵

建築設計

拆遷安置計畫

財務計畫

價值評估

權利變換意願

申請分配

公開抽籤

舊違章戶處理

確定更新實施範圍 確定建築量體設計 確定房地價值分配

依規定檢核
審慎評估可行性

提升公益性以
爭取更新獎勵

與居民充分溝通
說明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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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策略



98.7.15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者申
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良物執行應注意事項臺北縣
政府補充規定 」

計畫
公益性

分配
公平性

更新事業

確保

前
提

原
則

具急迫性具急迫性

經重大事變遭受損
害，經本府判定為
危險建物者

依更新條例 §9
屬公辦更新者

屬公辦更新屬公辦更新

權變以信託方式實
施，且同意拆除比例
占90﹪，且逾期不自
行拆除戶數未逾5戶者

同意比例高同意比例高

優先處理

+ +

政府強制拆遷政府強制拆遷‧‧處理釘子戶問題處理釘子戶問題

更新推動策略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繁複冗長的更新程序繁複冗長的更新程序

簡易更新機制簡易更新機制 縮減更新時程縮減更新時程

簡易更新機制：

效益：

‧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中訂定簡易更新機
制，符合一定條件即給
予一定容積獎勵，可免
都市更新冗長程序。

‧已整合100﹪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仍需經公
聽會、公展、更新事業審議等繁複冗長法定程序

整
合

所
有
權
人

100﹪
土

地

合
法
建
物

簡易更新申請條件簡易更新申請條件
獲
得
簡
易
更
新

容
積
獎
勵

概
要
公
聽
會

更
新
概
要
申
請

更
新
概
要
審
查

事
業
計
畫
公
聽
會

事
業
計
畫
申
請

公
展

30
天

事
業
計
畫
審
查

權
利
變
換
公
聽
會

權
利
變
換
申
請

公
展

30
天

權
利
變
換
審
查

建
照
申
請

建
築
施
工

建
照
申
請

建
築
施
工 註：依本點辦理之基地，不得同

時適用都市更新條例之規定。

基
地
達
一
定
規
模

符
合
建
築
樣
態

臨
路
條
件
限
制

環
境
貢
獻
之
設
計

+ + +

更新推動策略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推廣自力更新推廣自力更新‧‧降低容積及建商依賴降低容積及建商依賴

專
業
團
體

•資金缺口

•技術缺口

規劃設計
工程管理
財務管理
工程營造

代銷

對

策

對

策

金
融
機
構
進
場

投
資
型
模
式

權利變換
地主分回

原
共
同
負

擔
權
利
變
換
共
同
負
擔

由
建
商
分
回

自
力
更
新
模
式工程費用

原建商
風險利潤

權利變換
地主分回

原
共
同
負
擔

工程費用

原建商
風險利潤

產生

政府協助與推動
初期更新整合費用之補助

專業者觀念推廣與民眾巡迴宣導

相關法制作業之建立或修正

更新推動策略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結合民間更新結合民間更新‧‧劃定更新地區劃定更新地區

受理民間劃定更新地區建議

受理原則

基地面積達一定規模

建築樣態多為4-5層樓老舊窳陋

配合本府政策（如綠建築、節能減
碳、…）

在限定時程內更新

……
效益

增加10 ﹪更新時程獎勵，提高獎勵誘因

降低更新門檻，加速民間辦理更新

政府劃定 民間建議

更新地區劃定途徑

都市更
新條例

都市計畫
通盤檢討

符合受理原則

10﹪都市更新
時程獎勵

獎勵依各
都市計畫

劃定更新地區

新途徑

更新推動策略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更新行銷列車更新行銷列車‧‧推廣推廣更新更新宣導宣導

多元整合

地點
走進公所與社區

時間
啟動巡迴宣導列車

內容
整合成果展與教育訓練

深入社區
（公所、社區、其他）

主動出擊

更新推動策略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更新推動策略

鼓勵老屋拉皮鼓勵老屋拉皮‧‧放寬補助門檻放寬補助門檻

中央補助縣府補助

汐止地政事務所外牆整修案

內
政
部
建
築
風
貌
環
境
整
建
示
範
計
畫
補
助

98年7月10日公告修正「臺北縣
都市更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

放寬補助條件

提高補助額度

劃定整建維護策略地區

受理受理
審議審議



關連性工程投入

更新推動策略

地區環境改造，擴大更新效益地區環境改造，擴大更新效益

社區巷道空間改善示意社區巷道空間改善示意

社區水岸空間串連示意社區水岸空間串連示意

瑠公圳空間改善示意瑠公圳空間改善示意

社區公園興闢示意社區公園興闢示意

投入
關聯性工程

啟動更新引擎
帶動地區再生

提高更新
潛力契機

整體
環境
改善

‧提昇地區環境價值，

間接影響土地/房市

價值

‧提昇民間更新意願，帶動更新事業發展

‧擴大都市更新效益

‧土地/房市價值較低之地區，投資效益不
彰，開發商不願投入。

‧城鄉局：
實質空間佈局 建立整合平台

‧農業局環境景觀綠化

‧工務局人行空間改善

‧交通局景觀道路改善

‧水利局河川圳道整治

‧經發局特色商圈輔導…

‧公所城鄉風貌申請

‧實施者認養

‧更新基金妥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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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聯絡電話:

臺北縣政府城鄉發展局更新事業科

(02)2960-3456 分機 4832-4848

Urban Regeneration


